关于上报“韶关学院大创项目评审专家”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（职能部门）：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评审工作，提高大创项目申报质量，加强申报与推荐过程管理，请各二级学院、职能部门上报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评审专家。
申报条件：
1、 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；
2、 近5年主持过省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；

3、专业水平高、应用能力强，办事公正。
请将同时符合3个条件的教师填写《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评审专家申报表》（加盖单位公章）于2017年4月10日前报送行政楼413室。电子版同时发送至邮箱：963723836@qq.com。

评审专家多时，优先考虑近5年指导过学生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“攀登计划”项目或指导学生在省级及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教师。
联系人：王小杰
联系电话：8120032

教务处
2017年3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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